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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德兆：

培养大国工匠，鼓励科技企业投入产教融合
5 月 17 日这天正值周末，白云电器的车间里却一片忙碌，技术工人正在给一批即将交付地铁公司的低压地铁开关柜做最后

的检测。
“上个月中标，这个月就交货，时间很紧，我们得把被疫情中失掉的时间抢回来。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德兆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疫情下，白云电器同样面临着资金压力，胡德兆建议，政府要加大对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此外，他认为要完善产教融合法律

体系，转变政府作为职业院校单一投资主体的现状，鼓励并规范科技型企业、行业协会等创新主体投入。
■新快报记者 吴晓娴

加大适岗培训补贴力度
提升劳动者技能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恢复生产，对企
业而言是很大的挑战。

“受疫情冲击，进口元器件进不来，海
外订单出不去， 对装备制造业的冲击是
很大的。 ”胡德兆说，政府相关部门出台
各项扶持措施，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白云
电器享受到了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减免

共计 200万元，阶段性企业养老、失业、工
伤及医疗保险费减免共计 430万元。

“保复工就是保就业。稳企业就是稳
就业。 ”胡德兆认为，要想法设法让中小
企业活下去。 通过减负、降成本，激活制
造业，复苏服务业。加大对企业的融资支
持力度，增加多种灵活的融资方式，降低
融资成本， 为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提供强
力的资金保障。

就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
验。作为全国就业大省，广东应该如何应
对？ 胡德兆认为，要精准施策，稳定企业
就业，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获得感，加大
适岗培训补贴力度，提升劳动者技能，推
动劳动者增收。 同时希望更多线上平台
免费开放给企业和劳动者。

产教融合对学生、学校和企业
是“三赢”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打铁铺到如今的
民族电力装备企业，“低头拉车” 的工匠
精神贯穿了白云电器的发展。今年，作为
工匠后代的胡德兆还特别关注产教融合
的问题。

“职业教育是国家工业经济发展的

根基，工匠如果出不来，高质量发展就像
断了手臂。 ”胡德兆说。

他认为，产教融合下，学校针对企业
需要的工种、岗位专门定制培养学生，学
生毕业时就能快速上岗。对于学校来说，
产教融合课程是企业、学生所需的，教学
资源也能得到优化。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
也是重要的助推，是“三赢”的举措。

“2014 年国家层面首次提出‘产教
融合’ 以来， 主要是政府和学校响应积
极，但是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主动参与
较少，目前还是独奏，没有合唱。 ”他说，
国家层面给予产教融合“金融 + 财政 +
土地 + 信用”的组合式激励，但实践中
各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评价标准、 遴选
办法、约束机制和实际支持力度不明，截
至目前只遴选出首批全国特大型国有企
业 24 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创新主
体参与者寥寥无几。

为此，胡德兆提出，要完善产教融合
法律体系。建议全国人大成立工作小组，
适时调研出台《产教融合促进法》，完善
《职业教育法》《企业法》 等法律条文，建
立产教融合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服务平
台。

可以在现有相关机构的基础上，建

立类似德国“联邦职教所”的专业指导机
构。 构建其研究、咨询、协调、标准建立、
课程开发、教师专业发展等多元化功能。
还要转变政府作为职业院校单一投资主
体的现状，鼓励并规范科技型企业、行业
协会等创新主体投入。 建立统一的产教
融合评价体系认定标准、 质量监督和认
定机构、认证流程等。

将持续关注应收账款问题

而谈及去年的委员履职， 胡德兆表
示， 关于企业间资金拖欠的提案落实得
比较好。

去年， 胡德兆经过对企业的广泛调
研之后发现， 一些企业出现做了生意收
不了款、收款不及的情况，因此提出要推
动《企业结算法》出台。

胡德兆介绍，国家发改委会同 60 多
个部门推出 100 多项联合惩戒措施，对
因拖欠账款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实施
限制参与政府采购、 限制申请财政性资
金等惩戒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也着重对《企业结算法》开展调研。 他表
示， 自己将会继续关注和推进应收账款
得到根本性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主任黎霞：

建议离婚过错方少分或不分财产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每一条都与你我息息相关，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主任黎霞写了多份建议，其中关于民法典草案的相关修改建议就包

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婚姻家庭编、侵权责任编等多方面。其中，在婚姻家庭编方面，她建议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离婚过错
方少分或不分。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对“重大疾病”定义作出规定
民法典草案第 1053 条规定，一方患

有重大疾病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
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
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黎霞表示， 婚姻家庭编与每个公民
都息息相关，婚姻更是人生的大事。该规
定作为关乎婚姻效力的重要条款， 应当

能够让普通公民一目了然地知道患有哪
些疾病必须告知对方， 应当通过哪一级
的医疗机构或者具备何种资质的机构来
确诊是否患有应告知婚姻相对方的疾
病。“如果本编不对此作出规定，则普通
公民未必每个都具备相应的能力去了解
清楚这个重要的问题。 ”

为此，她建议在该条款中，对“重大
疾病”的定义以及认定“重大疾病”的机
构作出规定。

离婚无过错方应有权请求赔偿
在离婚方面，黎霞建议离婚登记不

再硬性捆绑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
处理问题。 她认为，当夫妻处于决意离
婚的状态时，往往难以心平气和地与对
方协商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及债务处理
事宜。

“在此种情形下，硬性要求双方先就这
些问题协商一致，才给予办理离婚登记，往
往会导致一方在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
债务处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拒
绝办理离婚登记，硬生生地拖着对方，不予

解除双方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 ”黎霞说，
如此一来， 则双方的矛盾更容易进一步激
化，对子女、家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且双方
就财产、 债务的处理也更易陷入僵局。 因
此，建议离婚登记不再硬性捆绑子女抚养、
财产分割、债务处理问题。

根据民法典草案规定，具有重婚、与
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或有其他重大过错情形，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对于这一条款，黎霞建议，修改为无
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且在离婚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有过错方可以少分
或者不分。

她认为，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过
错方实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往往很
低。 而该条规定的是导致离婚的非常严
重的过错行为， 对于此种严重的过错行
为，仅规定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
不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少分
或不分财产的话， 根本难以弥补其对无
过错方所造成的伤害， 也导致对过错方
的惩罚过低， 因而不利于遏制此种严重

妨碍家庭稳定的行为。

保障一方探视子女的权利
离婚后关乎子女的抚养、探视问题，

民法典草案也作了相关的规定。离婚后，
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应当负
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 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
协助的义务。

黎霞认为，离婚后，有些当事人的关
系仍难以缓和，此种情况下，抚养孩子的
一方， 往往以种种手段拒绝另一方探望
子女，这种情况下，即使一方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实践中也是难以执行的。“这就
导致离婚后， 一方既剥夺了另一方的探
视权利， 又剥夺了子女获得完整的父爱
或母爱的权利， 容易对子女的身心健康
造成不利影响。 ”

黎霞表示， 只有在一方拒不协助对方
行使探望权时， 赋予对方变更抚养权的权
利，才能有效防止此种事情的发生。为此建
议增加一句，拒不协助的，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一方可以请求变更子女的抚养权。

■全国人大代表黎霞。 受访者供图

■全国政协委员胡德兆。新快报记者 孙毅/摄


